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國民小學 113學年度導護老師輪值表 113.08修訂版 

日期 週次 總導護 一號導護 二號導護 三號導護 四號導護 服務隊 

0830 一 許皓亭 本土__林素鄉 系管__吳章鳳 語教__鄭淑媛 潛能__蘇芷儀 601 

0902-0906 二 黃心吟 語教__曾文悅 美勞__林志賢 專輔__林詩婷 徐小茹 602 

0909-0913 三 吳渝萍 二年__張燕禎 四年__陳國裕 音樂__李怡蓉 蔡孟汝 603 

0916-0920 四 張婉容 張亞男 徐湘閔 六年__臧長玲 曾子庭 604 

0923-0927 五 許鋕誠 許詔容 丁俊佑 李宜蓁 賴沛柔 605 

0930-1004 六 鄭伃婷 陳秋霞 吳芷芳 戴煖妮 陳玉玲 606 

1007-1011 七 陳采妍 許智涵 賴雅馨 劉佳儒 英語__林惠苗 607 

1014-1018 八 王淑芳 劉一君 梁宇傑 許瑤璋 王樸 601 

1021-1025 九 張家寧 五年__陳雯淇 資優__游健弘 本土__林素鄉 王藝霖 602 

1028-1101 十 蘇曼甄 503導師 蔡忻怡 一年__張文亞 張楷祥 603 

1104-1108 十一 陳思穎 肋任繆 郭亭妤 蘇惠伶 簡淑真 604 

1111-1115 十二 胡東寶 李嘉凌 吳謹如 鐘毓芬 三年__楊敏治 605 

1118-1122 十三 鍾蕙優 音樂__李怡蓉 凌語喬 吳芝環 謝美香 606 

1125-1129 十四 謝宛蓁 洪慧玲 專輔__彭柏鈞 劉芸萍 吳旻燕 607 

1202-1206 十五 吳稚賢 六年__許瑤璋 二年__張燕禎 陳式瑩 王可馨 601 

1209-1213 十六 陳珈儀 語教__鄭淑媛 張亞男 四年__陳國裕 黃玉惠 602 

1216-1220 十七 沈吉育 語教__廖珮妗 許詔容 徐湘閔 劉文心 603 

1223-1227 十八 廖翊智 臧長玲 陳秋霞 丁俊佑 自然__池惠琳 604 

1230-0103 十九 葉博仁 李宜蓁 許智涵 吳芷芳 吳玟萱 605 

0106-0110 二十 陳語宸 戴煖妮 劉一君 賴雅馨 鄭絜方 606 

0113-0117 二十一 成威寰 劉佳儒 語教__曾文悅 梁宇傑 美勞__林志賢 607 

0120 結業式 許皓亭 本土__林素鄉 系管__吳章鳳 語教__鄭淑媛 潛能__蘇芷儀 601 

0211-0214 一 莊易達 專輔__林詩婷 系管__吳章鳳 英語__林惠苗 六年__許瑤璋 601 

0217-0221 二 張家寧 三年__楊敏治 一年__張文亞 王樸 音樂__李怡蓉 602 

0224-0228 三 吳渝萍 謝美香 蘇惠伶 王藝霖 系管__吳章鳳 603 

0303-0307 四 陳語宸 吳旻燕 鐘毓芬 張楷祥 臧長玲 604 

0310-0314 五 張婉容 王可馨 吳芝環 簡淑真 李宜蓁 605 

0317-0321 六 陳采妍 黃玉惠 劉芸萍 自然__池惠琳 戴煖妮 606 

0324-0328 七 鄭伃婷 劉文心 陳式瑩 吳玟萱 劉佳儒 607 

0331-0404 八 許鋕誠 語教__鄭淑媛 潛能__蘇芷儀 鄭絜方 四年__陳國裕 601(501) 

0407-0411 九 王淑芳 資優__游健弘 徐小茹 五年__陳雯淇 徐湘閔 602(502) 

0414-0418 十 蘇曼甄 蔡忻怡 蔡孟汝 503導師 丁俊佑 603(503) 

0421-0425 十一 陳思穎 郭亭妤 曾子庭 肋任繆 吳芷芳 604(504) 

0428-0502 十二 胡東寶 吳謹如 賴沛柔 李嘉凌 賴雅馨 605(505) 

0505-0509 十三 鍾蕙優 凌語喬 陳玉玲 美勞__林志賢 梁宇傑 606(506) 

0512-0516 十四 謝宛蓁 專輔__彭柏鈞 三年__楊敏治 洪慧玲 本土__林素鄉 607(507) 

0519-0523 十五 吳稚賢 一年__張文亞 謝美香 二年__張燕禎 語教__曾文悅 501 

0526-0530 十六 陳珈儀 蘇惠伶 吳旻燕 張亞男 五年__陳雯淇 502 

0602-0606 十七 沈吉育 鐘毓芬 王可馨 許詔容 503導師 503 

0609-0613 十八 廖翊智 吳芝環 黃玉惠 陳秋霞 肋任繆 504 

0616-0620 十九 葉博仁 劉芸萍 劉文心 許智涵 李嘉凌 505 

0623-0627 二十 成威寰 陳式瑩 語教__廖珮妗 劉一君 洪慧玲 506 

0630 結業式 莊易達 專輔__林詩婷 系管__吳章鳳 英語__林惠苗 六年__許瑤璋 507 

公假及懷孕後備總導護 1.許皓亭(總 5) 2.莊易達(總 5) 3.黃心吟(總 5)     

後備一~四號導護 1.池惠琳(5)  2.吳玟萱(5)  3.鄭絜方(5) 4.林惠苗(5) 4.王樸(5)  5.王藝霖(5) 6.張楷祥(5) 

 7.簡淑真(5) 8.游健弘(5) 8.蔡忻怡(5) 9.郭亭妤(5)  10.吳謹如(5) 11.凌語喬(5)  12.蘇芷儀(5) 

 13.徐小茹(5) 14.蔡孟汝(5) 15.曾子庭(5) 16.賴沛柔(5) 17.陳玉玲(5) 18.林詩婷(5) 19.彭柏鈞(5) 

一、在導護輪值時因公假而需「後備導護」協助時，生教組會依「後備導護」編號排序請「後備導護」協助。 

二、後備導護人員輪值完畢，若仍有後備導護需求者，採抽籤方式輪值。 

三、每週五早上第二大節下課進行導護交接會議。          四、如因私人需求須調動導護輪值時間，私下調整後，請務必在執勤前告知生教組，感謝。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國民小學導護工作實施辦法 
107.7.(學年會議通過)           

原版 1030625 經學年主任會議修正通過 

一、 導護工作目的： 

導護工作推展的目的一方面在規劃及引導學生日常生活之良好習慣，另一方面在提供安全的校園環境使學生能在校園內健

康與快樂的學習。 

 

二、導護工作職責分掌：導護老師不參加週五 8:00~8:30的教師晨會，但需巡視各樓層狀況。 

※總 導 護：1. 7:20至學務處簽到值勤。 

2. 請於 7:20~7:50巡視校園安全(操場、活動中心)，並完成活動中心廁所督導表簽名。 

3. 每週一主持兒童朝會，進行每週中心德目、偶發事件之預防宣導。 

4. 協助當週偶發事件之處理。 

5. 填寫導護日誌(請每天紀錄校園巡視情形)。 

6. 中午及下午於川堂督導全校放學路隊。 

7. 每週五教師晨會時於 8:00-8:30巡視校園(操場、低年級遊戲區)。 

※一號導護：1. 7:20至學務處簽到值勤。 

2. 早上巡視力行樓及北棟教室，午休巡視力行樓及北棟教室並完成廁所督導表簽名。 

3. 中午及下午放學在故事屋督導。(星期一、二、四中午不站) 

4. 週五 8:00-8:30的教師晨會巡視力行樓 1-3樓。 

※二號導護：1. 7:20至學務處簽到值勤。 

2. 早上於川堂；中午及下午放學在後門督導。 

3. 每週五教師晨會時於 8:00-8:30巡視力行樓 4-5樓。 

※三號導護：1. 7:20至學務處簽到值勤。 

2. 早上站新生活書局旁的停車場車道，午休巡視校園(操場、低年級遊戲區)。 

3. 中午及下午放學在學務處前樓梯口督導。(星期一、二、四中午不站) 

4. 每週五教師晨會時於 8:00-8:30巡視北棟 2-4樓。 

※四號導護：1. 早上 7:20至學務處簽到值勤。 

2. 早上站新生活書局旁的停車場車道(操作電子哨)，午休巡視活動中心。 

3. 中午及下午放學在潛能班旁樓梯口督導。(星期一、二、四中午不站) 

4. 每週五教師晨會時於 8:00-8:30巡視活動中心。 

 

三、 導護之輪值： 

1. 每學年設四十~四十二位總導護老師(依每學年週數而定)，此學年為 41週總導護老師。 

2. 總導護工作以在志願者輪值足額的情形下優先由志願者擔任，志願者每學年執勤 2次，以學期擔任 1次為原則，不足額的情

況下依序遞補擔任，遞補者擔任 1次後不再擔任總導護。【107.07修正】 

3. 擔任一次總導護者，再擔任一號及三號導護，每學年度執勤 3次。其餘老師擔任一號~四號導護老師，每學年度執勤 3

次，若需執勤第 4次人員，以當學年度未擔任總導護人員依行政、科任、特教、六年級、五年級、四年級、三年級、

二年級、一年級依序排定。【103.06 修正】 

4. 後備導護老師由該學年度未排完執勤老師優先，需完整值滿一週(五天)。若執勤人員不足，以學年度為單位，由全體

擔任導護之教師依抽籤序排定輪值名單，值勤以天為原則。【107.07修正】 

5. 三、五年級新任之班級導師，為避免影響新班運作，開學一個月內不排導護。 

6. 一年級導師開學前八周為避免影響新班運作不排導護。【101.08 修正】 

7. 衛生組長因早上需督導各班學生打掃情形，因此不排入輪值。 

8. 資源班教師因學生特質關係只排一般導護不排總導護。 

9. 導護老師因公無法執勤者，由學務處請後備導護幫忙執勤（需於執勤前兩天先通知生教組）。 

10. 確定懷孕之老師，其導護工作得由後備導護分攤其輪值。 

11. 因公受傷而不能執勤時由後備導護協助擔任導護老師。 

12. 因私人身體健康因素而開刀需長時間無法執勤時，請自行尋找支援人選。 

13. 非因公無法執勤的老師請自行尋找支援人選。 

 

四、導護交接會議於【每週五早上 10：10】在學務處舉行，由生教組長主持，由新任三號導護老師負責紀錄，新舊任導護老師

參加，若有事臨時不能來請通知生教組長。 

五、事、病假須自行覓人代理、並向學務處報備、公假由代課老師代替執勤。 

六、輪值期間、請佩帶導護臂章、以提高安全維護效果。 

七、導護資料夾請於交接時繳交生教組。 

八、 導護老師請確實填寫導護簽到表(置於學務處大桌子上)、校園巡邏不得少於上午一次、中午一次、下午一次。 

九、導護工作關係學生安全甚大、導護人員應切實負起責任、執行任務。 

十、校長、學務主任、生教組長分別督導導護工作實施情形。 

十一、本細則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